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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

高铭暄，郭　玮

摘　要：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决定于我国当前的环境政策与基本 刑 事 政 策，后 两 者 均 具 有 相 当 程 度 的 灵 活

性，闪耀着辩证的光芒。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应避免 “两极化”，摒弃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兼顾环境

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并行刑事政策是必由之路。通过完善立 法，扩 张 环 境 犯 罪 圈，提 前 介 入 刑 法，探 索 行 之 有

效的环境刑事公益诉讼路径，以实现全方位、多角度 的 环 境 犯 罪 规 制。与 此 同 时，顺 应 刑 罚 轻 缓 化 趋 势，进

一步优化刑罚结构，着力于生态环境的恢复。为了避免客观归罪与人权侵犯，对环境犯罪不可适用严格责任，

而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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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与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案件层出不穷，与地

球资源的有限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严重威胁到了社会的永续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环境

污染与生态破坏被视为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容忍。如今，随着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加剧，公众的价值观念逐渐发生变化，环境犯罪巨大的社会危害性以及代际

公平理念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在传统行政与民事手段收效甚微的情况下，刑法巨大的威慑性与惩

罚性，使其走上环境保护的前台，成为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党和 国 家 打

击、预防犯罪的基本方针与策略，为刑事立法与司法提供了指引，也是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根基。
作为具体刑事政策，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内涵与理念需要进一步分析，“宽”与 “严”的根据需要

进一步明确，以便更好地打击、预防环境犯罪，保护环境与生态法益。

一、我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形成环境与发展方向

作为应对环境犯罪的方针与策略，环境犯罪刑事政策既是基本刑事政策的下位概念，又是环境

政策的组成部分，若要准确把握环境犯罪刑事政策，需要分别研究基本刑事政策与我国当前的环境

政策。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环境犯罪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一词起源于１８世纪末的德国，但现在意义上的刑事政策始于费 尔 巴 哈，他 将 心 理

学、实证 哲 学、一 般 刑 事 法 及 刑 事 政 策 作 为 刑 事 法 的 辅 助 知 识，赋 予 了 刑 事 政 策 的 独 立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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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１］（Ｐ８）费尔巴哈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综合。经过较长的历史

时期，刑事政策由初期的 “打击和预防犯罪的策略”发展到 “研究犯罪现象及其对策的科学”，且

逐渐跨出刑法范畴，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等手段系统地解决犯罪问题①。德国学者

李斯特曾指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法国学者米海伊尔·戴尔玛斯·马蒂认

为：“刑事政策就是社会整体据以组织对犯罪现象的反应的方法的总和，是不同社会控制形式的理

论与实践。当然，刑法依然是刑事政策最重要的核心、最高压区和最亮点。但在刑事政策领域里，
刑法实践并不是一枝独秀，而是被其他社会控制的实践所包围着，这些实践有非刑事的，有非惩罚

性的，甚至也有非国家的。”［２］（Ｐ１）

我国的刑事政策肇始于清末刑律改革，但真正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初期，为了巩固

人民政权，维护社会安定，党和国家根据新形势提出了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并以此

为基础于１９７９年制定、颁布了 《刑法》与 《刑事诉讼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进入改革开

放的新时期，价值替代滞后性与大量社会失控行为出现，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

猖獗。针对这种情况，党和国家提出了 “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和 “依

法从严惩处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方针政策，并根据新时期各种犯罪的新情况，提出了 “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方 针［３］（Ｐ１３５）。进 入２１世 纪 以 来，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逐 渐 完 善，社 会 趋 于 稳 定，
人们开始反思与调整 “严打”刑事政策。２００４年，罗干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２００５年，罗干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 再次 专 门提 及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并将

其视为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 策。２００６年，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

会作出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 干 重 大 问 题 的 决 定》，正 式 提 出 要 实 施 宽 严 相 济 刑 事 政 策，
并一直贯彻至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当宽则宽，该严则严，轻中有严，重中有宽，
宽严有度，宽严适时。其基本内涵在于 “宽”、“严”与 “济”。所谓 “宽”，意味着 “对犯罪情节轻

微或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罚”；即使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如果具有自首、
立功等从宽处罚 情 节 的，也 应 当 依 法 从 轻 或 减 轻 处 罚。同 时，在 “宽”的 基 础 上，也 不 能 忽 视

“严”的要求，对于某些严重的刑事犯罪、惯犯、累犯，应当依法严惩，充分发挥刑罚的打击效果，
威慑效应，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权利②。“济”不是 “宽”与 “严”的简单结合，而是意

味着结合、配合、补充、渗透、协调、统一与和谐，即协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宽松方面和严格方

面，以实现二者的相互依存、相互协调、动态衔接与良性互动，避免失之于 “宽”或 “严”。这体

现了我国传统的 “中庸”思想，是辩证思维的深刻体现，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髓所在，保证

了其在各犯罪领域的灵活适用。
环境犯罪刑事政策是国家为了防治环境犯罪的而制定并适用的总体策略、方针与原则，也是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环境领域的具体化，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与制约。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

心在于区别对待与宽严调和，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确立亦应体现上述精神。一直以来，我国环境犯

罪的治理相对宽松，没有很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立法领域，刑法规范尚没有做到对环境

犯罪种类的全方位覆盖，仍以１９９７年 《刑法》所规定的罪名为主。多数环境犯罪为结果犯，这意

味着若没有造成法定重大损失，只造成重大威胁或一般损失的，不构成犯罪，与风险社会 理 念 相

悖。环境罪名的法定刑较轻，自由刑期限较短，附加刑的功能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司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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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政策由初期的“打击和预防犯罪的策略”发展到“研究犯罪现象及其对策的科学”。参见李梁，曾涛：《何以 超 越

“灵魂”———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冲突及其解决再探》，《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当宽则宽，该严则严，轻中有严，重中有宽，宽严有度，宽严适时。其基本内涵在于

“宽”、“严”与“济”。参见高铭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法学杂志》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１９９７年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刑法并 非 打 击 环 境 犯 罪 的 主 要 手 段，而 应 主 要 发 挥 威 慑 或 宣 示 作 用，
导致环境犯罪案件数量极少。１９９７年以来，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恶果显现，公众要求严厉惩治

环境犯罪的呼声越来越高，司法机关开始着手改善环境犯罪打击不力的局面，且出台了一系列司法

解释，但环境犯罪打击不力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环境立法的缺陷、行

刑衔接不畅、地方政府干预等。由于环保形势愈加严峻，环境犯罪过于宽松的刑事政策必须有所改

观，适度从严将成为环境犯罪治理的一大趋势。在新型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必须遵循

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从环境犯罪的特点出发，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实现有针对性的犯罪化

与非犯罪化，更加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
（二）我国当前的环境政策与环境犯罪刑事政策

环境政策属于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是一种行为准则或行为规范，其规定对象应做什么和不应做

什么。政策规定通常具有强制性，它必须为政策对象所遵守，行为规范和准则使政策具有 可 操 作

性，从而才能有效地调整各种社会 关 系，调 动 各 方 面 积 极 性［４］（Ｐ８）。改 革 开 放 以 来，我 国 环 境 政 策

不断发展，开始强调人文关怀的回归，环保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一般认为，环境政策是一个国家为

了保护生态，防治环境污染，立足于当时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出台的计划、方案和各种对策的总

称。环境政策是开展环保工作的基础，也是制定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重要依据，科学的环境政策对

于环境犯罪惩治意义重大。我国环境政策历史悠久，古代已有了朴素的环保理念，如 《秦 律》规

定：“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林木，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肥料，不准采集

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幼兽、鸟卵和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

月解除禁令。”［５］（Ｐ５４１）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极其重视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关于环境政策的表

述经历了 “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四个阶段①。在党的十七大，生

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首次写入党的政治报告，标志着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环境政

策的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 “五位一体”布局，环境政策出台的速度加快、
数量激增、质量改善，环境政策体系初步形成。总之，我国的环境政策经历了一个从适应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走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人治走向法治，从以污染防治为主走向防治污染和生态保

护相结合，从以工业文明为主导走向以生态文明为主导的发展历程［６］（Ｐ１２７）。
如何理解生态文明，关系到我国当前环境政策以及环境刑事政策的定位。对此，曾经出现过生

态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环境也是世界的主角，其本身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将自然环境降低为实现

人类需要的手段是武断和反科学的。生态中心主义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纠正，强调人类对自然也负

有直接道德义务，应赋予自然存在物以法律的主体资格，人应当公平对待自然，否则在道义上应受

到非难［７］（Ｐ５１）。但是，生态中心主义有矫枉过正之嫌。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人的自我价值逐渐受到

重视，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人类社会才实现了巨大发展，生态中心主义将自然体提升至与人同等

的地位，势必会产生摩擦。我们提倡善待环境、尊重其他形式的生命，但不意味着承认将它们提升

至与人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保护对人有害无利的生命形式，如天花病毒或害虫。其实，人类价值

与生态价值是统一的，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与生态环境保护是能够兼顾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首次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下简称 “两山论”）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党

代会报告，其具体阐述为：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论”既要经济发展，又要生态保护，但强调经济发展要建立在生态保护的

基础之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生态保护本身即意味着经济发展。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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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布局，环境政策出台的速度加快、数量激增、质量改善，环 境 政 策

体系初步形成。参见李明华，陈真亮，文黎照：《生态文明与中国环境政策的转型》，《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



我们要实现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一方面，经济增长不能以大量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
另一方面，要把优质的生态环境转化成居 民 的 货 币 收 入，根 据 资 源 的 稀 缺 性 赋 予 它 合 理 的 市 场 价

格，尊重和体现环境的生态价值，进行等价有偿的交易和使用。① 这种融合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的政策，为我们确定环境犯罪刑事政策提供了依据。
（三）“并行”刑事政策之提倡

在当前生态文明观的影响下，我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保 护 并 不 冲

突，而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实质上意味着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我

们需要树立环境犯罪的 “并行”刑事政策。“并行”的字面意思为同时前进、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具体指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要并行不悖，互相促进，和谐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

就是区别对待，即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适度，效果良好②。环境犯罪 “并行”刑事政策

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与落实，体现了辩证精神。具体来说，对于一定限度内的经济发展，
虽然可能会产生一些污染，但仍要从宽处理，对于超出一定限度的过度发展，要严厉惩治，为此，
需要结合我国当前生态文明的环境政策，科学把握环境犯罪的惩罚限度。相比以往的环境犯罪刑事

政策，“并行”刑事政策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第一，恪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且体现其核 心内涵，
即宽严协调与区别对待。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了对自由与秩序价值的兼顾，自由与秩序是当前社

会公共政策的目标，也是刑法的功能所在。“并行”刑事政策的初衷也在于对自由与秩序价值的维

护，力图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而不偏于某一方。第二，“并行”刑事政策纠正了以

往环境保护的极端态度。如人类中心主义不承认自然环境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认为自然环境只应满

足于人类需求，这种理念过于夸大人类的主体地位，不能正确看待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而导

致逐步升级的生态危机。生态中心主义亦不可取，如有学者认为，针对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形

势已相当严峻的状况，应对生态犯罪采取从严治理的刑事政策③。笔者认为，具体刑事政策作为基

本刑事政策在各个领域的体现，必须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即区别对待的辩证思想。从严

治理的刑事政策使环境犯罪治理极端化、片面化，缺乏科学性，违背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
环境问题也需要结合具体国情辩证地看待。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发展成就，但贫富差距较大，发展生产力仍是当前第一要务，环境问题的解决不能以牺牲生产力的

发展为代价，只能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解决。为了发展生产力，我们要鼓励工业发展；为了保护

环境，我们也要将工业发展限制在适度的范围内，使环境承载能力与工业发展相符，避免重走西方

国家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李斯特认为，作为刑法学家，不能就

刑事政策谈刑事政策，而是要放眼社会政策，通过好的社会政策来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８］（Ｐ１６）。对

环境犯罪 “一刀切”式的从严治理，片面依赖刑法惩治解决环境问题，脱离了当前的生态文明观，
也与基本刑事政策相悖。

二、“并行”环境刑事政策的立法贯彻

在基本刑事政策以及环境犯罪 “并行”刑事政策的指引下，我们需要通过立法贯彻落实宽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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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强调经济发展要建立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之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参见黄承梁：《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思想的核心价值》，《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就是区别对待，即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适度，效果良好。参见张军：《切实贯彻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司法》２００７年第２１期。

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形势已相当严峻的状况，应对生态犯罪采取从严治理的刑事政策。郭理蓉：《我国生态犯罪

的刑事政策与刑法完善》，《刑法论丛》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济的精神，将 “宽”与 “严”相结合，兼顾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在立法方面，“严”主要体

现在认清当前环境刑法缺失与介入滞后的现状，扩大环境犯罪圈，实现刑法提前介入，及时消除危

险因素。“宽”主要体现在减轻对刑罚的依赖与自由刑负担，采取多元化的处罚方式，着重于弥补

对大自然造成的损害。
（一）扩大环境犯罪圈

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指出：在一个变幻不定的世界中，如果把法律仅仅视为一 种 永 恒 的 工

具，那么它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在运动与静止、保守与创新、僵化与变化无常这些

彼此矛盾的力量之间谋求某种和谐。作为使松散的社会结构紧紧凝聚在一起的粘合物，法律必须巧

妙地将过去与现在勾连起来，同时又不忽视未来的迫切要求［９］（Ｐ３２６）。当前，工业社会经由其本身系

统制造的危险而身不由己地突变为风险社会［１０］（Ｐ１０２）。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风险社会的典型体现，
为了回 应 日 益 严 重 的 生 态 环 境 破 坏 问 题，刑 法 作 为 保 护 环 境 的 手 段 已 是 无 法 避 免 的 选 项 之

一［１１］（Ｐ１５２）。我国刑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环境犯罪圈，但与其他国家的环境刑事立法相比，我

国环境犯罪圈仍较窄，对于一些亟待保护的自然资源缺乏有力保护。生态系统具有整体 性、多 样

性、层次性与开放性，对生态系统的保护要尽可能全面、系统，防止因对某一类环境的保护不力而

影响到生态保护的整体效果。当前，刑法对于生态资源破坏行为打击面过小，只对破坏水产资源、
野生动植物资源、农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的行为进行规制，而对草原资源、湿地资源等缺

乏规制。
草原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防治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作用巨大，但草原已经遭受了较

为严重的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危害到了生态平衡，甚至危及人们的生命与 健 康 权

益。虽然我国现行 《草原法》规定了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
但对上述人员之外的其他人破坏草原的行为无法追究刑事责任。为此，我们建议应增设 “破坏草原

罪”，对两类行为予以禁止：其一，对非法开垦草原，或 者 在 荒 漠、半 荒 漠 化 和 严 重 退 化、沙 化、
盐碱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的草原，以及生态脆弱区的草原上采挖植物或者从事破坏草原植被的行

为予以禁止；其二，对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规定的时间、区 域 和 采 挖 方式在草 原 上 进 行 采 土、采

砂、采石等活动，严重危害草原生态安全的行为予以禁止［１２］（Ｐ１３７）。对于破坏湿地的行为，同样需要

刑法规制。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全球三大生态系统。近几十年来，由于人口增加，人地矛盾日益

尖锐，加上人们对湿地功能缺乏了解，使得人们保护湿地的意识淡薄，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违背

自然规律进行不合理使用，导致湿地大面积缩小和功能退化。几十年来，全国围垦湖泊面积达１３０
万公顷以上，丧失湖泊调蓄容积约３５０亿立方米，因围垦而消失的天然湖泊近１　０００个，造成了巨

大的生态灾难。因此，有必要将非法开垦、围垦和随意侵占湿地等行为纳入犯罪圈。
（二）刑法介入早期化

古典刑法理论以结果犯为基础，强调只有在行为人对他人权利造成实际侵害时，刑罚权才应介

入。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国家的任务被认为主要不是在侵害实际发生时进行制裁，而是在危险初

露端倪时就能发现并通过预防措施加以遏制或去除，事后的制裁反而成为预防无效时才会动用的补

充手段［１３］（Ｐ６３）。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是风险的主要来源，已经切实威胁到了不特定的多数人，该类

风险所导致的后果具有隐蔽性，一般很难被估测和认定，如化学 污 染、辐 射 污 染、转 基 因 等。而

且，一旦风险变成了现实，后果将是无法弥补的。环境犯罪的特殊性放大了以结果为中心的归责体

系的无力感，加剧了人们的焦虑与不安。为了消除民众的不安感，遏制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势头，
刑法必须提前介入，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危险犯在环境刑法中的适用已有诸多先例，如

日本 《关于处罚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公害犯罪的法律》第２条规定：凡伴随工厂或事业单位的企事业

活动而排放有损于人体健康的废物，给公众的生活或者身体带来危险者，应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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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万日元以下的罚金［１４］（Ｐ１４）。《德国刑法典》第３２６条 （未经许可的垃圾处理）、第３２８条 （未经

许可的放射性 物 质 及 其 他 危 险 物 品 的 交 易）、第３２９条 （侵 害 保 护 区）等 都 是 对 危 险 犯 的 规

定［１５］（Ｐ２７１）。
纵观我国现行环境刑法，大多是 “重大损失”、“后果严重”、“数量较大”等结果标准。虽然

《刑法修正案 （八）》对 《刑法》第３３８条所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作了修改，将 “造成重大环

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 “严重污染环境”。这

看似转变成了危险犯，但仔细考虑就会发现，这仍然是结果犯的处罚模式。原因在于：首先，本罪

仍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只有在造成一定危害后果的时候才能成立，过失危险犯理论在我国尚未有

立法先例。其次，“严重污染环境”的表述与之前的 “致使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

严重后果”无本质区别，只是表述方式的不同。《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１条详细列举了应认定为 “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从表述中可以看出，污染环境罪的处

罚模式仍为结果犯，如 “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等。有学者认

为，环境犯罪重在预防，若刑事立法只注意惩罚造成实害结果的犯罪，忽略了对环境造成严重危险

状态行为的处罚，不利于对环境的保护，因此将危险犯 （包括故意危险犯和过失危险犯）引入刑法

领域是极其必要的①。笔者认为，若仅仅因为必要性而将过失危险犯盲目引入，则破坏了完整自洽

的刑法理论体系，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完善立法的方式解决问题。
基于环境犯罪的严峻形势，有必要将环境领域的刑法介入提前，具体危险犯或许是一种兼顾刑

法明确性与惩罚性的良好选择。通过将危险状态作为构成要件要素而规定于刑法条款中，法官就具

体之案情逐一审酌判断，而认定构成要件 所 保 护 之 法 益 果 真 存 在 具 体 危 险 时，始 成 立 犯 罪 之 危 险

犯［１６］（Ｐ１０６）。具体而言，建议通过修法将污染环境罪转变为具体危险犯，可规定：只要违反国家相关

规定，向土地、大气、水体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

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对生态环境形成具体的危险时，即构成犯罪，若实际造成了危害后果，则加

重处罚。对于如何认定 “具体的危险”，可由最高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明确，避免刑

法处罚范围的过度扩张。
（三）处罚措施多元化

目前，我国 《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刑罚措施与对其他类型犯罪的刑罚措施相同，即对自然人犯

罪主要适用自由刑与财产刑，对单位犯罪实行双罚制，这些刑罚措施虽然对惩治、预防环境犯罪起

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以自由刑为主的刑罚措施较为严厉，更多地体现了刑法的惩罚功能，而对于

救济权利和恢复、弥补被损害的法益则明显不足。对于环境犯罪后果，只能由国家花费巨额资金去

恢复生态环境，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从环境犯罪治理的角度来看，刑罚辅助措施可以很好地

弥补现有刑罚措施的不足。刑罚辅助措施是指审判机关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于犯罪分子直接适

用或建议有关主管部门适用的刑罚以外的其他处理方法的总称［１７］（Ｐ７３１）。美国法学家布莱克认为，法

律的社会控制一般有刑罚控制、赔偿控制、治疗控制和和解控制等形式。在其他因素不变 的 情 况

下，如果一种社会控制以不同方式同其他控制方式结合往往会提高整体的控制成效［１８］（Ｐ５－６）。环境

犯罪虽多为轻罪，但造成的危害后果较大，刑罚辅助措施通过多种措施的综合运用，既减轻了刑罚

的严厉性，又能够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满足处罚个别化的要求。刑罚辅助措施通常包括责令恢

复原状、限期治理等处理方法，如法国 《环境刑法》第５１４．４９条第２款规定，在由于从事以上第

（４）项、第 （６）项和第 （８）项指出的违法行为被判刑的情况下，法庭可以下令将未被依法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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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将危险犯（包括故意危险犯和过失危险犯）引入刑法领域是极其必要的。参见张瑞幸、郭洁：《过失危险犯与 环 境 犯

罪》，《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废弃物损害的现场复原，并规定逾期罚款［１９］（Ｐ７１８－７１９）。我国也有适用非刑罚 措 施 的 尝 试，２００２年，
湖南省临武县法院对滥伐林木的犯罪人王双英判处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４年，在缓刑期内要植树

３　０２４株，成活率要在９５％以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由于环境犯罪大多为贪利型犯罪，犯罪人主要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所以应当对环境犯罪大量

适用罚金刑。但是，我国当前的罚金刑数额没有固定标准，且普遍偏低，缺乏威慑力，企业往往会

为了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而付出较小的罚 金代价，致使罚金刑在环境犯罪治理方面的作用相当有

限。与罚金刑相比，资格刑的运用如限制生产经营活动、限期整治、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停、解

散法人组织等［２０］（Ｐ４５４－４５５），使犯罪人暂时或永久性地失去实施犯罪的能力，有利于从根本上惩治和

预防环境犯罪。因此，一些国家在刑法典中为环境犯罪设置了资格刑。如根据 《俄罗斯 联 邦 刑 法

典》第９编第２６章规定，绝大多数生态犯罪都有关于５年以下或３年以下剥夺被判刑人担任一定

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的刑罚规定［２１］（Ｐ１２８－１３０）。《越南刑法典》分则第１７章破坏环境罪中的所

有犯罪都规定可以判处 “在１年 至５年 内 禁 止 担 任 一 定 职 务、从 事 一 定 的 行 业 或 者 工 作”的 刑

罚［２２］。为了克服罚金刑模糊不定及没收财产刑过于严厉 的 弊端，发挥刑法预防作用，在我国现阶

段有必要充分运用职业禁止手段，禁止企业或个人从事特定职业，从长远来看，更多种类资格刑的

创制是根本途径。

三、“并行”环境刑事政策的司法贯彻

在司法过程中，以刑事政策为指导可以有效避免因司法人员个人价值标准和个人好恶不同而导

致的同案异判现象。虽然刑事政策是稳定、确定与统一的，但仍会结合具体情形灵活适用。正如黑

格尔所言：法律绝非一成不变，依据时代习俗、国家制度性质、当前利益的考虑和应予矫正的弊风

会有变动和起伏。正如天空和海面因风浪而起变 化 一样，法律也因情况和时运而变化［２３］（Ｐ７）。 “并

行”的刑事政策为环境犯罪司法树立了标杆，要求在环境犯罪司法层面兼顾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实现 “宽”与 “严”的有机结合。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是，一方面应当通过探索环境

刑事公益诉讼机制，严密环境犯罪的刑事法网，另一方面应当杜绝严格责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

犯罪构成理论。
（一）探索环境刑事公益诉讼机制

生态环境具有公共性，无法被个体化或私有化，属于全人类的财富。因此，生态环境利益又可称

为环境公益。由于人都有向外扩展自己生存空间与攫取更多资源的天性，在公共利益处于无人照看的

状态下，很容易成为众人侵害的对象。当下，环境公益因国家管理活动存在漏洞而处于保护真空状

态，导致环境危机逐渐升级，故需要得到更多的法律关注。传统法学理论认为，权利主体是个体，法

律权利都是个体的权利，整体性的生态环境系统孕育的是整体性的环境公益，无法私有化的整体性环

境公益决定了环境公益享有主体无法被个体化，也决定了环境公益无法通过传统个体权利形态获得保

障①。此外，大部分环境犯罪案件最初是环境违法案件，只有具备重大社会危害性的环境违法案件才

会被环保等部门移送给司法机关，但事实上环保部门向司法机关移送的刑事案件较少。其主要原因是

地方保护主义，即造成污染的企业多为地方纳税大户，是地方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故而受到当地

政府的庇护。可见，环境公益的法律保障面临障碍，亟待探索环境公益诉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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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传统法学理论认为，权利主体是个体，法律权利都是个体的权利，整体性的生态环境系统孕育的是整体性的环境公益，

无法私有化的整体性环境公益决定了环境公益享有主体无法被个体化，也决定了环境公益无法通过传统个体权利形态获得保

障。参见刘清生：《论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法律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私人实施法律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政府被立法赋予越来越多的环 保 职 责，而 政 府 存 在 人

力、财力的不足，相对短缺和滞后的政府管理资源不能完全满足实施法律的需求，不可避免地产生

一些管理盲点。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可以自主地、积极地参与到国家管理事务中，维护自身及公众

的利益［２４］（Ｐ１４０）。根据该理论，我们可以通过放宽对环境刑事诉讼主体的限制，允许一些公民团体或

ＥＮＧＯ参与到环境犯罪刑事诉讼中。美 国 对 该 理 论 的 贯 彻 较 为 彻 底，其 《清 洁 空 气 法》首 创 “公

民诉讼条款”，允许任何公民提起空气污染的诉讼。英国的 《污染控制法》也出现了 “对 于 公 害，
任何人均可起诉”的规定。法国则允许环保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我国也在这方面作出了较大努

力，国务院２００５年发布的 《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明确宣示：发挥社会团体

的作用，鼓励检举和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 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２００９年，中华环保联合会与江

阴市民朱正茂作为共同原告，向无锡中院起诉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侵权，在案件审理过

程中，被告及时采取了一些污染防治措施，后经法院主持，原被告双方以调解结案。该案件虽然为

民事侵权案件，但作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也让我们看到了ＥＮ－
ＧＯ在环境刑事公益诉讼中的巨大潜力。环保部门和检察机关可以联手作为环境刑事公益诉讼的原

告，环保部门技术性强、经验丰富，较为了解环境犯罪案件情况，检察机关则在法律适用方面优势

巨大。环保部门调查取证后，可以由检察机关对案件定性分析，若涉嫌环境犯罪，则行使公诉职能

出庭支持。
（二）杜绝严格责任的适用

严格责任犯罪源自英美国家，指某些对于特定行为的一个或多个行动要件不要求故意、轻率，
甚至疏忽的犯罪，或者被称为 “绝对禁止之罪”。支持者认为，如果法律禁止实施某些行为，将其

仅仅限于基于邪恶预谋而实施的行为就是不合逻辑的。至少就一个行动的实际后果而言，无论它是

邪恶预谋的结果，还是 疏 忽 的 结 果 或 纯 粹 的 意 外 事 件，禁 止 其 发 生 的 理 由 都 是 同 样 的［２５］（Ｐ１３２－１３３）。
之所以要承认严格责任犯罪，主要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防止环境犯罪等侵害公众重大利益的犯罪

逃避处罚，督促自然人与法人恪尽职守，尽到注意义务，避免危害结果发生。我国有学者认为，严

格责任有利于实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有利于实现诉讼过程的公平合理，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实现惩治公害犯罪的及时高效，建议在我国公害犯罪 认 定中 引 入严 格 责 任［２６］。笔者认为，严格责

任不可贸然引入我国环境犯罪认定中，司法实践中不能忽视对行为人主观罪过的查证。
首先，英美严格责任多针对轻罪，在我国适用严格责任可能会混淆民事责任与刑 事 责 任 的 界

限。英美国家犯罪只有定性因素，行为只要违法，无论程度如何均可能构成犯 罪，刑 法 涵 盖 面 较

广。美国 《模范刑法典》虽然规定了严格责任，但将严格责任犯罪限于处罚金刑的犯罪，从实质上

讲，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只是一种违法行为，这也是英美国家民众能够接受无过错严格责任的原因

之一。在我国，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民众对犯罪人的谴责力度很高，大部分环境违法行为

由环保相关部门处理，并没有进入刑事程序。一个由来已久的强烈共识是，轻微的环境违法行为应

当以行政和民事的程序进行管制。在刑法是环境保护的特殊政策措施的观念下，对环境破坏行为进

行刑事化应采取审慎和辨识的态度［２７］（Ｐ３０）。若不考虑主观罪过将违法且造成一定环境损害后果的行

为认定为犯罪，将严重侵蚀环保部门的执法空间，模糊民事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浪费司法资源，有

损于我国的整体环境保护机制。
其次，适用严格责任会严重限制公民自由，阻碍社会进步，危害社会稳定。严格责任赋予了行

为人较高的注意义务，但在犯罪认定时却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或者使行为人承担苛刻的证明

义务，行为人即使事先按照相关规定对污染物作了处理，但只要出现了危害结果，仍要承担刑事责

任。这导致人们根本无法预测自己的行为后 果，不能正常安排自己的生产活动，进而变得 畏 首 畏

尾。如今，工业社会经由其本身系统制造的危险而身不由己地突变为风险社会，工业的发展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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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危险源，导致技术性风险日益扩散［２８］（Ｐ１６）。但工业驱动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阻挡，若采严格

责任，将影响广大企业法人的生产积极性，有碍经济社会正常发展。同时，这种以牺牲经济社会发

展为代价的环保方式也明显违背了环境犯罪的并行刑事政策。所以，在环境犯罪的司法实务中，为

了有效贯彻 “并行”刑事政策，必须杜绝严格责任。
最后，严格责任违反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归责原则。英国盎格鲁·萨克逊时代的法律，不考虑

被告人的内心，只要证明被告人的行为造成了客观损害后果，就处以刑罚。经过艰难漫长的过程，
“无犯意即无犯人”的责任主义原则才确立下来。我国刑法理论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归责原则，
既反对主观归罪，也反对客观归罪，“无犯意即无犯人”的责任主义原则作为反对客观归罪的利器，
也被我国刑法理论所承认。根据责任主义原则，人应当受到尊重，其本身即为目的，不能将人当作

实现目的的手段。将缺乏犯意的行为认定为犯罪的目的实际上是将人作为手段，防止此类犯罪再度

发生，缺乏犯意的行为并非行为人主观意志的体现，这事实上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也起不到刑法

应有的威慑作用。然而，人的意志与责任密不可分，没有意志就没有责任，当人的意志能够选择为

或不为某种行为时，意志的作用便是使人的行为受到称赞或责难的唯一因素［２９］（Ｐ１６６）。为了有效预防

环境犯罪，增强人们对环境刑法的忠诚感，在环境犯罪的认定中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杜绝

严格责任。
总之，英美国家的严格责任既是结果责任的残余，也因应了当前的风险社会，旨在减轻证明负

担以保护不特定公众的利益，但其显著缺陷在于反映了绝对的生态中心主义，有客观归罪和侵犯人

权之虞，不符合我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平衡精神，故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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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ｍ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
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ｓｔｒｉｃｔ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ｒｉｍ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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